《数学分析I》课程大纲
	课程编码
	112x10005
	课程类别
	专业必修课 

	课程名称
	★数学分析I▲

	英文名称
	Mathematical Analysis Ⅰ

	学分
	3
	建议修读学期
	第1学期

	总学时数
	48
	其中：实践学时
	实验学时
	0

	
	
	
	其他学时
	0

	预修课程
	高中数学

	考核方式
	考试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）

	适用专业
	数学与应用数学

	大纲编写组
	林文贤，薛焕斌，肖红
	大纲审核人
	吴拿达


一、课程目标
课程目标1：通过学习极限语言，使学生具备严谨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，认识数学分析的发展史，养成良好的数学分析素养。通过学习掌握极限、连续、导数与微分的概念，掌握数学分析的思想和方法，形成扎实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分析运算能力,养成求实、勤奋、务实的学风。（支撑毕业要求3）
课程目标2：通过学习函数极限与连续性的应用，初步培养数学建模的能力，运用数学分析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。（支撑毕业要求4）
课程目标3：通过学习掌握极限理论、一元函数微分学的基本理论，培养逻辑推理能力、分析能力，形成反思能力，为后继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（支撑毕业要求7）
	毕业要求
	师德规范
	教育情怀
	学科素养
	教学能力
	班级指导
	综合育人
	学会反思
	沟通合作

	课程关联度
	
	
	H
	M
	
	
	M
	


2、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

	毕业要求
	指标点
	课程目标

	毕业要求3
[学科素养]
	3-1
【学科基础】掌握数学学科基本知识，理解数学学科体系思想与方法，了解数学与生活的联系。

3-2
【学科综合】了解数学学科以及相关学科进展，在解题、建模、应用等过程中，学会用数学的角度观察生活，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。
3-3
【数学学科素养】具有数学抽象、逻辑推理、数学建模、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等能力，深刻理解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。
	课程目标1

	毕业要求4
[教学能力]
	4-3
【教学思想】具有教学反思能力，结合数学教学问题，开展一定的教学活动和教学研究。
	课程目标2

	毕业要求7
[学会反思]
	7-3
【数学专业反思】具有运用数学的思维和方法，对数学基础教育实践问题进行合情推理、数学建模、推论推广等研究，开展数学教学实践和教研活动。
	课程目标3


三、教学内容和重难点
	序号
	课程内容框架
	教学内容
	支撑课程目标

	1
	实数集和函数
	§1.1 实数
§1.2 数集•确界原理※

§1.3 函数概念※
§1.4具有某些特性的函数
	课程目标1

课程目标2
课程目标3

	2
	数列极限与性质
	§2.1 数列极限概念※

§2.2 收敛数列的性质※

§2.3数列极限存在的条件
	课程目标1
课程目标2
课程目标3

	3
	函数极限
	§3.1 函数极限概念※
§3.2函数极限性质※

§3.3 函数极限存在的条件

§3.4两个重要极限

§3.5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
	课程目标1
课程目标2
课程目标3

	6
	连续性
	§4.1连续性概念※
§4.2连续函数性质※
§4.3初等函数的连续性
	课程目标1
课程目标2
课程目标3

	5
	导数与微分
	§5.1导数的概念※ 

§5.2求导法则※
§5.3参变量函数的导数
§5.4高阶导数  

§5.5微分
	课程目标1
课程目标2
课程目标3


注：“※”表示重难点。

四、课时安排和教学方法
（一）教学方法
以讲授法为主、辅以讨论法和练习法。
     （二）课程思政切入点设计
	共12 个教学周
	每周 2 次课
	每次课 2 学时

	教学周次
	课时安排
	教学进度（章节讲/知识单元）
	课程思政点
	融入方式与教学方法
	预期教学成效

	1
	4
	§1.1实数
§1.2数集、确界原理
§1.3函数概念
	让学生了解数学分析对今后学习数学后继课程的重要性，要树立远大理想信念。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2
	4
	§1.4具有某些特性的函数
§2.1数列极限的概念
	培养数形结合思想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3
	4
	§2.2数列极限的性质
§2.3单调有界数列
	通过介绍魏晋时期数学家徽的割圆术来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4
	4
	§3.1函数极限的概念
§3.2函数极限性质
	延伸到生活中，很多事物的变化都是连续的，不能急于求成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。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5
	4
	§3.3函数极限存在的条件
§3.3 两个重要极限
	培养类比思想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6
	4
	§3.3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
§4.1连续性概念
	在讲到无穷大时，可将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融入。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7
	4
	§4.2连续函数性质

	掌握连续思想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8
	4
	§4.3初等函数的连续性
	掌握连续思想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9
	4
	§5.1导数的概念    
	通过介绍导数的起源，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微分学概念的本质。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10
	
	§5.2求导法则
§5.3含参变量的导数
	数学运算的严密性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11
	4
	§5.2求导法则
§5.3含参变量的导数
	导数的运算体现数学运算的严密性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	12
	4
	§5.4 高阶导数
§5.5 微分
	类比思想
	寓道于教，自然融入。
	将”思政元素”融入专业课堂


五、实践教学安排
通过习题讲解、提交习题练习，最后展示学生反馈成果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。
六、课程教学评价
	课程目标
	考核内容
	评价依据

	课程目标1
	函数的概念，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，数列极限的概念，一元函数极限，左极限与右极限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，上确界、下确界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求法和相关性质。
	期末考试（实施：闭卷笔试），课堂表现（实施：考勤、课堂提问、课堂练习情况等），作业(实施：布置作业并检查完成情况)，学习通其他课后学习表现（实施：学生在平台发布讨论，观看视频等情况）

	课程目标2
	函数的几何特性，数列极限的思想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应用。
	

	课程目标3
	数列极限和一元函数极限的证明，函数极限及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相关性质的证明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相关性质的证明。
	


七、成绩评定方法
（一）成绩评定依据
评定方式1：作业+课堂表现+考勤（平时考核）40%，评定方式2：期末考试60%，评价方式1+评价方式2=100%
	
	评定方式1

占分比例40%
	评定方式2

占分比例60%

	课程目标1
	40
	40

	课程目标2
	40
	40

	课程目标3
	20
	20


（二）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
	课程目标
	评定方式1
40分
	评定方式2
100分
	目标达成期望值

	课程目标1
	16
	24
	28

	课程目标2
	16
	24
	28

	课程目标3
	8
	12
	28


八、课程学习资源
1.选用教材
	教材名称
	编者
	出版社
	出版时间
	是否马工程教材
	是否国家、省规划教材
	是否国外教材

	数学分析（上、下册，5版）
	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
	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
	2019
	否
	是
	否


2.主要参考书目
[1] 邓东皋，尹小玲. 数学分析简明教程（上、下册，第1版）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9.
[2]毛羽辉等. 数学分析学习指导书（上、下册，第4版）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2.
[3]Γ.М.菲赫金哥尔茨.微积分学教程（1～3卷）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5.
[4] 刘名生，冯伟贞，韩彦昌. 数学分析（一）[M]（第一版）.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6月，ISBN：9787030247940.
[5] 徐志庭，刘名生，冯伟贞. 数学分析（二）[M]（第一版）.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12月，ISBN：9787030262011.
[6] 耿堤，易法槐，丁时进. 数学分析（三）[M]（第一版）.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8月，ISBN： 9787030285195.
3.其它学习资源
韩山师范学院网络教学平台、学习通教学资源。
九、课程学习建议
努力学好数学的基本知识，打下扎实的基础，把收敛、连续函数、微积分理论，级数理论、多元函数的相应理论构建一个完整体系，为后面的数学课程做好铺垫。
十、评分标准
	课程目标
	评分标准

	
	合格
	不合格

	课程目标1
	理解函数的概念，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，数列极限的概念，一元函数极限，左极限与右极限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，上确界、下确界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求法和相关性质。
	未能理解函数的概念，基本初等函数的概念，数列极限的概念，一元函数极限，左极限与右极限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，上确界、下确界的定义，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微分的求法和相关性质。

	课程目标2
	掌握函数的几何特性，数列极限的思想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应用。
	未能掌握函数的几何特性，数列极限的思想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应用。

	课程目标3
	理解数列极限和一元函数极限的证明，函数极限及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相关性质的证明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相关性质的证明。
	未能理解数列极限和一元函数极限的证明，函数极限及函数左极限与右极限的相关性质的证明，一元函数的连续性的相关性质的证明。




